
关于对江苏特味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219号 

 

 

江苏特味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特味浓）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3 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业务模式与经营情况 

你公司从事复合调味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面向食品加工

工厂、餐饮、经销商等客户，其中直销收入占比接近 60%，对经销客

户均为买断式销售。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421.10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1.40%，对前五大客户销售实现收入 8,982.39万元，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13.73%，其中除第一大客户江苏喜旺供应链有限

公司外，其余主要客户均存在注册资本规模较低或参保人数较少等情

况。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9,779.85 万元，其中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合计账面余额为 2,343 万元，与前五

大客户名称均不重合。2021年至2023年，你公司毛利率分别为31.54%、

28.05%、28.03%，毛利率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日辰

股份、宝立食品的毛利率分别维持在 38%、33%左右，你公司毛利率

远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根据你公司对挂牌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你公

司存在第三方回款情形，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第三方回

款比例分别为 53.02%、43.93%、40.32%，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你公司已针对第三方回款建立内控体系，并进行积极整改。 

根据你公司对挂牌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你公司对经销商销售返利



以货物兑现，少量客户以冲抵货款方式兑付。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

其他应付款中应付返利账面余额为 1,488.66万元，较期初增长 469.66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余额为 928.24 万元，

其中应收供应商返利账面余额为 27.01万元，为报告期内新增。 

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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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明你公司与经销商关于销售返利的具体约定，包括但不

限于计算过程、结算周期，说明对不同经销商提供的返利政策是否存



在明显差异，返利比例的设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因提供实物返利确

认收入金额及比例，应付返利期后结算情况，未使用合同负债核算应

付返利的合规性； 

（6）结合与供应商的合作模式，说明报告期内新增应收供应商

返利的原因，期后供应商返利兑付的时间及金额，返利金额与采购数

量之间是否存在勾稽关系，并说明应收供应商返利的会计处理方式。 

 

2、关于存货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5,493.52 万元，其中原材

料、库存商品账面余额分别为 3,568.72 万元、1,653.45万元，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9.95 万元、24.62 万元，发出商品账面余额为

271.35 万元，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请你公司： 

（1）说明主要原材料及产品的保质期限，按存货库龄列示账面

余额及占比，说明是否存在库龄超过保质期的存货，结合可变现净值

测算过程，说明库存商品是否能与客户订单对应，存货跌价准备是否

已充分计提； 

（2）说明报告期末发出商品是否均为已发货尚处于运输途中的

产品，说明期末发出商品的发货时点、未及时结转收入原因、期后结

转收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寄售模式，如是，说明你公司对相关发出

商品能否实施有效控制。 

 



3、关于期间费用 

报告期内，你公司共发生研发费用 1,345.42万元，其中工资薪酬

为 882.45 万元，折旧摊销为 203.92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共

有技术人员 52 人，报告期内新增 19 人，减少 26 人，其中技术与销

售人员之间转岗 10人。 

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2,652.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46%，其中职工薪酬为 1,841.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12%，

差旅费为 314.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3.79%，业务招待费为 213.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06%。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管理费用

3,422.39万元，其中服务费为 203.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65%。 

请你公司： 

（1）结合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折旧摊销的归集方式、研发人

员的认定标准及人数变动，说明是否存在研发人员与生产、销售、管

理人员混同情形，研发工时、物料消耗、机器设备折旧等归集是否准

确； 

（2）结合市场开拓情况、客户获取渠道等，说明报告期内销售

费用中差旅费及业务接待费大幅增长的原因，结合销售人员数量变动、

薪酬结构等，说明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 

（3）说明管理费用中服务费的具体内容、支付对象，说明相关

费用发生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4、关于在建工程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余额为 9,964.48万元，较期

初增长 7,313.67 万元，主要系天津瑞凡尔生产基地投入增加所致。根

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位于北京的全资子公司已于 2022 年完成腾

退、拆除工作，现有产能已基本接近饱和，因此拟投资新建生产基地

缓解产能压力，预计 2024 年上半年投入生产运营。 

请你公司： 

（1）列示天津瑞凡尔生产基地自有资金、贷款等各类项目建设

资金的金额及比例，结合期后在建工程完工进度，说明该项目转固或

预计转固时间； 

（2）结合天津瑞凡尔生产基地项目对应的新增产能，结合在手

订单、新签订单，说明产线转固后预计产能利用率，厂房和土地的折

旧摊销是否存在导致业绩下滑的风险； 

（3）说明天津瑞凡尔生产基地项目主要施工方、设备采购方企

业性质及背景，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结合合同定价方式说明

结算对价是否公允，说明款项结算进度与完工进度是否匹配。 

 

5、关于预付款项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账面余额为 455.78万元，较期初

减少 1,301.32 万元。截至 2022 年末，你公司预付广州市恒利来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来”）款项账面余额为 1,368.72 万元。报

告期内，你公司将预付恒利来款项账面余额 187.50 万元转入其他应

收款，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主要系对方违约导致合同终止，经催收



后款项依然无法全额收回所致。 

请你公司： 

（1）结合与恒利来合作历史、2022年向恒利来采购内容、合同

中有关结算方式及交货时间的约定、采购商品市场价格走势，说明向

恒利来大额预付款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实际预付款项占合同总额的比例是否符合合同中关于价款结算的约

定，价款结算条款是否与其他供应商存在明显差异，是否符合行业惯

例； 

（2）说明你公司针对预付恒利来款项采取的催收措施、催收效

果，说明恒利来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4 年 8 月 14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

商；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7 月 31日 


